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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本次交易前，盛路通信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基站天线、微波通信天线、汽车电子等产品。 2014年7月，公司收购深圳市合正汽车电子有

限公司，进入车载移动互联网领域，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布局。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军工电子收入规模有望迅速扩大，并成为公

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得业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有助于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增强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015年4月18日，公司与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等34名自然人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15年4月18日，公

司与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等34名自然人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公司拟以75,000万元的价格向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

玮等3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南京恒电100%的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23,250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交易总金额=本次交易金额＋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募集配套资金中

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25%；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标的资产运营资金安排、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以及补充合

正电子的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京恒电100%股权，将扩大公司军工电子板块收入规模，强化公司在军工领域的业务布局，通过优势互补，发

挥双方在技术研发、产业链、市场渠道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提升公司价值，增强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一）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盛路通信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 具体支付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因转让南京恒电股权而

获得的交易对价（元）

盛路通信支付方式

现金（元） 股份（股）

1

杨振锋

2,720,000.00 34.0000% 255,000,000.00 5,400,000.00 8,718,128

2

孙小航

1,928,000.00 24.1000% 180,750,000.00 14,460,000.00 5,808,243

3

吕继

1,152,000.00 14.4000% 108,000,000.00 9,550,000.00 3,438,701

4

李益兵

1,024,000.00 12.8000% 96,000,000.00 7,680,000.00 3,084,876

5

钟玮

768,000.00 9.6000% 72,000,000.00 7,760,000.00 2,243,800

6

葛虎

80,000.00 1.0000% 7,500,000.00 1,500,000.00 209,570

7

杨洁

80,000.00 1.0000% 7,500,000.00 1,500,000.00 209,570

8

黄林锋

20,000.00 0.2500% 1,875,000.00 375,000.00 52,393

9

顾小军

20,000.00 0.2500% 1,875,000.00 375,000.00 52,393

10

董自兵

13,333.33 0.1667% 1,250,000.00 250,000.00 34,928

11

邱莉莉

12,000.00 0.1500% 1,125,000.00 225,000.00 31,436

12

王颖慧

12,000.00 0.1500% 1,125,000.00 225,000.00 31,436

13

楼金芬

12,000.00 0.1500% 1,125,000.00 225,000.00 31,436

14

张婷婷

10,666.67 0.1333% 1,000,000.00 200,000.00 27,943

15

王俊

10,666.67 0.1333% 1,000,000.00 200,000.00 27,943

16

余媛媛

10,666.67 0.1333% 1,000,000.00 200,000.00 27,943

17

黄铭茜

10,666.67 0.1333% 1,000,000.00 200,000.00 27,943

18

储淑贤

10,666.67 0.1333% 1,000,000.00 200,000.00 27,943

19

沈磊

9,333.33 0.1167% 875,000.00 175,000.00 24,450

20

潘时辉

9,333.33 0.1167% 875,000.00 175,000.00 24,450

21

张旺

9,333.33 0.1167% 875,000.00 175,000.00 24,450

22

吕晨光

8,000.00 0.1000% 750,000.00 150,000.00 20,957

23

曾运华

8,000.00 0.1000% 750,000.00 150,000.00 20,957

24

施逍霞

8,000.00 0.1000% 750,000.00 150,000.00 20,957

25

孙红怡

8,000.00 0.1000% 750,000.00 150,000.00 20,957

26

刘剑

6,666.67 0.0833% 625,000.00 125,000.00 17,464

27

邵丽佳

6,666.67 0.0833% 625,000.00 125,000.00 17,464

28

王兰翔

5,333.33 0.0667% 500,000.00 100,000.00 13,971

29

祁本峰

5,333.33 0.0667% 500,000.00 100,000.00 13,971

30

徐辉

5,333.33 0.0667% 500,000.00 100,000.00 13,971

31

徐浩

4,000.00 0.0500% 375,000.00 75,000.00 10,478

32

戎天旭

4,000.00 0.0500% 375,000.00 75,000.00 10,478

33

孙冬润

4,000.00 0.0500% 375,000.00 75,000.00 10,478

34

陈闯

4,000.00 0.0500% 375,000.00 75,000.00 10,478

合计

8,000,000.00 100.0000% 750,000,000.00 52,500,000.00 24,362,556

（二）股份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28.63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三）股份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除外）涉及的发行A股股票数量合计为24,362,556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亦将作相应调整。

（四）现金支付进度

若盛路通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实施，则公司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5,250万元；若盛路通信配套融资未

实施、配套融资失败或配套融资募集资金不足以支付全部现金对价，则公司向交易对方现金支付进度如下：

1、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2,000万元；

2、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当年年末后的15个工作日内，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3,250万元。

（五）期间损益安排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标的资产实现的全部收益由盛路通信享有，标的资产出现的亏损则由交易对方以

现金方式全额向公司弥补，交易对方应按本协议签署日的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关于标的资产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益，由盛路通信指定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在标的资产完成交割后的15

个工作日内审计确认盈亏情况，并以标的资产交割日上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作为审计基准日；若标的资产发生亏损，则交易对方应在上述审计报

告出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全额补足。

（六）关于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盛路通信于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盛路通信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日期间，

南京恒电除转增注册资本外不进行分红。 交割日后，南京恒电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盛路通信享有。

（七）利润承诺、业绩补偿及对价调增

1、利润承诺期间

补偿义务人对公司的利润承诺期间为2015年至2017年。

2、利润承诺

补偿义务人承诺，南京恒电在利润承诺期间净利润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2015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5,000.00

万元

2 2016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6,000.00

万元

3 2017

年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7,200.00

万元

3、承担利润补偿义务或获得对价调增金额的主体

（1）补偿义务人各自按照如下比例承担利润补偿义务或获得对价调增金额：

序号 姓名 承担的利润补偿义务或获得对价调增金额比例

1

杨振锋

34.00%

2

孙小航

24.10%

3

吕继

14.40%

4

李益兵

12.80%

5

钟玮

9.60%

6

葛虎

1.00%

7

杨洁

1.00%

8

黄林锋

0.25%

9

顾小军

0.25%

10

董自兵

0.17%

11

邱莉莉

0.15%

12

王颖慧

0.15%

13

楼金芬

0.15%

14

张婷婷

0.13%

15

王俊

0.13%

16

余媛媛

0.13%

17

黄铭茜

0.13%

18

储淑贤

0.13%

19

沈磊

0.12%

20

潘时辉

0.12%

21

张旺

0.12%

22

吕晨光

0.10%

23

曾运华

0.10%

24

施逍霞

0.10%

25

孙红怡

0.10%

26

刘剑

0.08%

27

邵丽佳

0.08%

28

王兰翔

0.07%

29

祁本峰

0.07%

30

徐辉

0.07%

31

徐浩

0.05%

32

戎天旭

0.05%

33

孙冬润

0.05%

34

陈闯

0.05%

合计

100.00%

（2）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对本协议所约定补偿义务人需履行的利润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2015年~2017年的补偿或对价调增机制

公司、补偿义务人经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根据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利润承诺完成情况进行补偿或调增交易对价：

（1）2015年~2017年补偿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①若2015年至2017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南京恒电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年利润承诺的90%（不包括本

数）时，当年补偿金额如下：

当年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以前年度补偿金额

公司应在南京恒电当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补偿义务人支付上述补偿金额，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公司

通知后6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公司。

②若2015年至2017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南京恒电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不足当年利润承诺的90%（包括本数）， 启动特别补偿措施，当

年补偿金额如下：

当年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南京恒电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年

~2017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本次交易价格—以前年度补偿金额。

在此情形下，补偿义务人须优先以取得的公司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公司应在当年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 以人民币1.00元总价注销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当年补偿金额÷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公司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2）2015年~2017年对价调增金额的确定与结算

①若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在10%（包括本数）以内，公司向补偿

义务人支付的对价调增金额如下：

对价调增金额=（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2

②若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在10%（不包括本数）以上，公司向补

偿义务人支付的对价调增金额如下：

对价调增金额= （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实现扣非后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年~2017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南京恒电2015年

~2017年累计承诺扣非后净利润×本次交易价格

上述对价调增金额最高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25%。

③对价调增金额的结算

2015年~2017年对价调增金额支付进度取决于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累计向公司分红情况（在不影响南京恒电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公司同意，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应尽最大能力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分红，但每年分红规模最大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

润），具体支付进度约定如下：

A、 截至南京恒电2017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 若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累计向公司分红且支付分红款达到对价调增金

额，则补偿义务人应在南京恒电2017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支付上述对价调增金额，公司应在收到补偿

义务人通知后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补偿义务人；

B、 截至南京恒电2017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 若南京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累计向公司分红且支付分红款低于对价调增金

额，则公司向补偿义务人分期支付对价调增金额：

a、补偿义务人应在南京恒电2017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支付对价调增金额，具体支付的金额以南京

恒电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直至2017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期间累计向公司支付分红金额为准，公司应在收到补偿义务人通知后20个

工作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补偿义务人；

b、若南京恒电在2017年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出具日后陆续向公司分红并支付相应分红款，补偿义务人应根据分红规模，在南京恒电支付

分红款后的1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公司补充支付剩余对价调增金额，直至2015年~2017年对价调增金额支付完毕。 公司应在收到补偿义务人通

知后2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包括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补偿义务人。

关于南京恒电不同业绩情形下对2015年~2017年补偿或对价调增结果的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情形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情形

1

：

2015

年

-

2017

年每年完成利

润承诺数的

95%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5,000 6,000 7,200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4,750 5,700 6,840

当年补偿金额

250 300 360

对价调增金额

-

备注

2015

年至

2017

年任一会计年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年利润承诺的

90%

，则以现金支付补偿金额

情形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情形

2

：

2015

年

-

2017

年每年完成利

润承诺数的

85%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5,000 6,000 7,200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4,250 5,100 6,120

当年补偿金额

3,091 3,709 4,451

对价调增金额

-

备注

2015

年至

2017

年任一会计年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的

90%

， 则优先以股份

支付补偿金额

情形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情形

3

：

2015

年

-

2017

年每年完成利

润承诺数的

105%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5,000 6,000 7,200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5,250 6,300 7,560

当年补偿金额

- - -

对价调增金额

455

备注

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7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未超过

2015

年

~2017

年累

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的

10%

情形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情形

4

：

2015

年

-

2017

年每年完成利

润承诺数的

115%

交易对方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5,000 6,000 7,200

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5,750 6,900 8,280

当年补偿金额

- - -

对价调增金额

11,250

备注

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7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

2015

年

~2017

年累计

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的

10%

5、市场上已完成的部分重大资产重组补偿及对价调整条款的约定

重大资产

重组内容

交易定价

原则

业绩补偿约定 对价调增约定

最高上调对价金

额

/

（超额净利

润

×

收购股权比

例）

华谊嘉信收购

东汐广告

49%

股权（

2013

年

交割完成）

参考收益

法评估结

果

若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净利润，则当年应补偿股份数

=

（截至承

诺期每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

－

截至承诺期每期期末累计实际净

利润）

÷

承诺期承诺净利润总和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本次发行

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

东汐广告

2013

年

-2015

年实际净利

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差额超过

810.20

万元，拟购买东汐广告

49%

股权的价格调高

2,155.36

万元

543%

蓝色光标收购

博杰广告

89%

的股权（

2013

年交割完成）

参考收益

法评估结

果

若博杰广告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

际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利润， 且较前一年度实际利润增长率不为

负， 则应补偿股份数量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利润

－

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实际利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累计承诺利润总

和

×

拟购买资产价格

÷

发行价格

×89%－

已补偿现金总金额

÷

发行价

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博杰广告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任何一年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际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利润，且较前一年度实际利润增长率为

负，应补偿股份数按如下计算方式高者为准：（

1

）当期应补偿股份

数

=

（拟购买资产价格

－

当期调整后的拟购买资产价格

－

已补偿现

金）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总数；（

2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利

润

－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利润）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累计

承诺利润总和

×

拟购买资产价格

÷

发行价格

×89%－

已补偿现金总

金额

÷

发行价格

－

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博杰广告

2013

年

-2015

年实际净

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差额超过

6,

743

万元、但低于

13,900

万元：拟购

买博杰广告

89%

股权的价格调高

17,622

万元；

若博杰广告

2013

年

-2015

年实

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 差额

超过

13,900

万元、 但低于

21,485

万

元，拟购买博杰广告

89%

股权的价

格调高

24,030

万元；

若博杰广告

2013

年

-2015

年实

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 差额

超过

21,485

万元，拟购买博杰广告

89%

股权的价格调高

40,050

万元

209%

东方精工收购

Fosber60%

股

权（

2014

年完

成交割）

参考收益

法评估结

果

如果 “

2013

年至

2015

年任一年度经调整的净利润” 高于

2013

年至

2015

年任一年度“业绩承诺”的

80%

但低于

100%

，应补偿金额

=

（当

年的“业绩承诺”–当年“经调整的净利润”）

×

（

1/3

）

×9.7×60% +

“累

计利息”；

如果“

2013

年至

2015

年任一年度经调整的净利润”高于

2013

年至

2015

年任一年度“业绩承诺”的

50%

但低于

80%

，应补偿金额

=

（当年的“业绩承诺”–当年的“经调整的净利润”）

×

（

1/3

）

×9.7×60%×1.1+

“累计利息”；

如果“

2013

年至

2015

年任一年度经调整的净利润”低于

2013

年

至

2015

年任一年度“业绩承诺”的

50%

，应补偿金额

=

（当年的“业

绩承诺”–当年的“经调整的净利润”）

×

（

1/3

）

×9.7×60%×1.2+

“累计

利息”

Fosber2013

年

-2015

年任意年度实

际净利润超过承诺净利润，当年

对价调整金额

=

（“当年经调整的

净利润”–该财务年度的“业绩承

诺”）

×

（

1/3

）

×9.7×60%

；最高对价调

整金额

1,920

万欧元

323%

盛路通信收购

合正电子

100%

股权（

2014

年

完成交割）

参考收益

法评估结

果

若

2014

年至

2016

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合正电子实际实现扣非后

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利润承诺但高于当年利润承诺的

90%

（不包

括本数）时，当年补偿金额

=

合正电子承诺当年扣非后的净利润

－

合正电子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若

2014

年至

2016

年任一会计年度出现合正电子实际实现扣

非后的净利润不足当年利润承诺的

90%

（包括本数）， 启动特别补

偿措施， 当年补偿金额

=

（合正电子承诺当年扣非后的净利润

－

合

正电子当年实际实现扣非后的净利润）

÷

合正电子

2014

年

~2016

年

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48,000

万元

若合正电子

2014

年

~2016

年累计完

成扣非后的净利润超过

2014

年

~

2016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的

10%

，则对价调整金额

=

（合正电

子

2014

年

~2016

年累计完成扣非后

的净利润

－2014

年

~2016

年累计承

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2014

年

~2016

年累计承诺扣非后的净利润

×48,

000

万元

262%

注：最高上调对价金额对应的超额净利润为最高上调对价金额对应被收购公司在承诺期内累计所需实现的超出业绩承诺部分净利润的最

小值。

在参照已完成的部分重大资产重组补偿及对价调整条款约定的基础上，为客观反映南京恒电的实际价值，公司与本次交易补偿义务人设

定了相应的补偿及对价调整机制。

6、本次交易中对价调整的会计处理

对于对价调整安排的会计处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购买方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移对价的一部分，按照其

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 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证监会会计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等相关规

定，上市公司应做如下会计处理：

（1）在购买日，上市公司应当对2015年至2017年标的公司可能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为准）进行合理估计，并按照该最佳估计金额计算应支付的对价调整金额，作为该项或有对价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据此确认为预计

负债，计入合并成本。

（2）购买日后发生的或有对价变化或调整，根据标的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情况对预计负债余额进行调整并计入当期损益。

（3）公司在购买日后的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都需要进行：

①商誉减值测试，商誉一经减值，不得冲回；

②测试或有对价计量的准确性，以及测试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变动情况，或有对价计量差异及或有对价公允价值的变动将直接计入公司

当期损益（或有对价支付完毕后，将停止测试）。

7、关于2017年末减值测试

在2017年度结束时，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南京恒电2017年度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 如果期末减值额大于2015年~2017年累计补偿金额，则补偿义务人应优先以股份进行另行补偿，另行补偿

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2015年~2017年累计补偿金额）÷本次股票发行价格。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公司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

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公司应在2017年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减值测试报告均出具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按照本条前款约定确定以人民币1.00元总价注销补

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补偿义务人。 补偿义务人取得的公司股份总数不足补偿的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

8、净利润的确定

标的资产交割完毕后，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各会计年度进行审计。 标的公司2015年至2017年各会计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经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五）股份锁定期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杨振锋、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等34名自然人以其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认购本次

发行的盛路通信股票限售期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以持有的南京恒电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1

杨振锋

1

、若南京恒电

2015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2015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但

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

30%

的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

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2

、若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

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2

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

1

、若南京恒电

2015

年实际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2015

年实际净利润低于承诺净利润，但

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

30%

的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

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

2

、若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6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6

年累

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

通信累计

60%

的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可以解禁；

3

、若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南京恒电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

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3

葛虎、杨洁、黄林锋、顾小军、

董自兵、邱莉莉、王颖慧、楼金

芬、张婷婷、王俊、余媛媛、黄

铭茜、储淑贤、沈磊、潘时辉、

张旺、吕晨光、曾运华、施逍

霞、孙红怡、刘剑、邵丽佳、王

兰翔、祁本峰、徐辉、徐浩、戎

天旭、孙冬润、陈闯

以持有南京恒电股权认购而取得的盛路通信全部股份扣除已补偿股份（若有）的数量，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注1：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特定对象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

让；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36个月内不得转让：1、特定对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控制的关联人；2、特定对象通过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份取得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3、特定对象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无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人，且不会构成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因

此，除部分交易对方拥有标的资产权益时间不足12个月对应股份需锁定36个月外，其余交易对方对应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

注2：杨振锋持有标的资产34%股权，其中10%股权持有时间超过12个月，24%股权于2015年1月取得，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因此，杨振锋持有

标的资产24%股权对应的上市公司股份需锁定36个月。 按比例测算，杨振锋取得的盛路通信30%的股份（对应盛路通信2,615,438股）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剩余股份（对应盛路通信6,102,690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方可解禁；

注3：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合计持有标的资产60.90%股权，其中仅孙小航持有标的资产0.10%股权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其余股权持有

时间均超过12个月。 因此，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达成的协议，孙小航、吕继、李益兵、钟玮取得的盛路通信30%的股份（对应盛路通信4,372,686

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后可以解禁，另外30%的股份（对应盛路通信4,372,686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后可以解禁，

剩余股份（对应盛路通信5,830,248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注4：葛虎、杨洁、黄林锋、顾小军、董自兵、邱莉莉、王颖慧、楼金芬、张婷婷、王俊、余媛媛、黄铭茜、储淑贤、沈磊、潘时辉、张旺、吕晨光、曾运

华、施逍霞、孙红怡、刘剑、邵丽佳、王兰翔、祁本峰、徐辉、徐浩、戎天旭、孙冬润、陈闯为标的公司员工股权激励对象，合计持有标的资产5.10%股

权，于2015年3月取得，持有时间不足12个月。因此，上述交易对方取得的盛路通信股份（对应盛路通信1,068,808股）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后方可解禁。

三、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交易公司拟向特定对象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3,25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交易总金额=本次交易金额＋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募集配套资金中用于支付现金对价部分）的25%。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90%，即28.63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二）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向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23,250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 按

照发行价格28.63元/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数量不超过8,120,852股，其中杨华认购不超过2,000,000股，郭依勤认

购不超过1,800,000股，杨振锋认购不超过300,000股，孟立坤认购不超过1,000,000股，石河子国杰认购不超过3,020,852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行价格因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做相应调整时，发行数量亦作相应调整。杨

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最终认购数量及金额将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所确认的募集配套资金规模进行相应

调整。

（三）募集配套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支付本次交易中的现金对价

5,250

2

标的资产运营资金安排

12,800

3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费用

1,500

4

补充合正电子营运资金

3,700

合计

23,250

（四）股份锁定期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

有关规定执行。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单位：万元

项目 盛路通信 南京恒电 交易金额 南京恒电相关指标的选取标准

财务指标

占比

资产总额

83,677.78 6,467.25 75,000.00 75,000.00 89.63%

资产净额

65,500.67 4,573.40 75,000.00 75,000.00 114.50%

营业收入

31,869.17 5,972.05 - 5,972.05 18.74%

注：上市公司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2013年度财务报告，资产净额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南京恒电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营业收入为2013年未经审计数据。

根据《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的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之一

杨华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郭依勤为公司董事。 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

事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公司自上市以来未发生控制权变动的情形，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杨华先生。 本次交易前，杨华先生持有公司20.38%股份。 本次

交易完成后（包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募集配套资金），预计杨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变为18.10%，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第三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uangdong� Shenglu� Telecommunication� Tech.� Co.,� Ltd.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002446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4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进业二路4号

上市时间：2010年7月13日

法定代表人：杨华

注册资本：170,081,930元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通讯器材，机电产品，电子电路产品配件；通讯工程网络服务；通信设备性能检测、环境试验检测

邮政编码：528100

公司电话：0757-87744984

公司传真：0757-87744984

公司网址：www.shenglu.com

电子信箱：stock@shenglu.com

二、公司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1、改制与设立情况

2007年3月4日，本公司前身广东盛路天线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采取整体变更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5月16日，公司召开创立

大会，决议将广东盛路天线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变更设立时的注册资本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深华（2007）验字045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将截止

2007年2月28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76,152,737.48元按1：1的比例折为76,152,737股，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 变更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6,152,

737元，由广东盛路天线有限公司原股东按照各自在公司的股权比例持有，净资产余额0.48元转作资本公积。

2007年6月11日，公司在广东省佛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完毕。

本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

1

杨华

2,639.1340 34.66

2

李再荣

2,282.4955 29.97

3

何永星

2,211.1709 29.04

4

盛路投资

482.4733 6.34

合计

7,615.2737 100.00

2、设立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2010年7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2010年7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786号” 文《关于核准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的核准，本公司公开发行2,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后，本公司总股本变为102,152,737股。 本公司股票已于2010年7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流通。

（2）2011年5月，送股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1年5月14日，经本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总股本102,152,73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5

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税）的股利分红。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分红后本公司总股本增至132,798,558股。

（3）2014年12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合正电子100%股权

2014年2月28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

的议案》，向罗剑平、郭依勤等45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合正电子100%的股权。 2014年7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4]723号《关于核准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剑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2014年12月11日，公司发行股份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该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0,

081,930股。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华先生。 自上市以来，公司未发生控股权变动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杨华先生。 截至2015年1月30日，杨华先生持有公司20.38%股权。 杨华先生简历如下：

杨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国天线技术联合会成员，广东省电子协会理事，美国IEEE

学会会员。 曾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参与《移动通信天线技术规范》GB9410-88，《室内无绳电话天线标准》等国家标准

的编写工作，是我国天线行业的著名专家和企业家。 1989年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磁场专业，清华大学 EMBA。 历任佛山市三水西南通讯

设备厂技术员、工程师，广东佛山市三水机电研究所所长。 2004年荣获佛山市科技局授予的佛山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被广东省委评为广

东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 自公司成立以来至今在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前身任董事长、总经理。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及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是专业的通信天线及射频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企业，是国内较早从事通信天线专业制造的企业之一。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通信基

站天线、高性能微波通信天线、终端天线、射频器件及设备等，分属网络覆盖优化类天线、通信传输类天线、终端接收类天线及网络覆盖优化射

频器件与设备、汽车天线、车载移动互联网产品。

2001年至今，公司一直被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荣获“广东省著名商标” 、“广东省名牌产品” 等称号。 2008年，经国家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公司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拥有通过国家认证的天线产品测试实验室，是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资质的企业。 公司同时拥有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大型室内微波测试暗室、八个标准微波屏蔽室、一个标准远场测试系统，新产品研发

测试系统完备，为公司的产品研发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平台。 目前公司已经掌握了无源射频、微波射频等关键技术，公司的天线研发能力处于国

内先进水平。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华为技术、中兴通讯等知名的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进行配套集成销售，已

形成了稳定的国内客户群。 公司已经建立了覆盖广东、广西、山东、贵州、河北、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内蒙古、甘肃、新疆、上海、北京、辽宁等20

多个省级地区、辐射全国的销售服务网络。

公司在保持通信天线行业地位的同时，积极向军工电子、汽车电子领域拓展。公司部分天线产品已在军工电子领域应用。 2011年，公司收购

朗赛微波，进入军工电子领域。 朗赛微波主要从事射频微波组件、北斗天线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微波放大器、移相器、频率源、微

波组件、各类北斗天线等。 2014年，公司收购合正电子，进入车载信息系统领域，进一步完善盛路通信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布局。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1-9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0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1,646,011,770.94 836,777,792.16 821,594,286.58 834,077,198.25

负债总额

438,687,169.57 180,143,002.09 161,999,862.38 183,543,470.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206,111,606.24 655,006,716.78 657,120,958.09 647,128,884.08

少数股东权益

1,212,995.13 1,628,073.29 2,473,466.11 3,404,843.33

股东权益合计

1,207,324,601.37 656,634,790.07 659,594,424.20 650,533,727.41

注：2014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2、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328,417,894.40 318,691,676.46 312,556,731.58 389,437,196.93

营业利润

27,264,101.77 5,380,966.83 11,315,574.70 15,059,769.16

利润总额

29,436,092.84 6,815,101.82 12,861,739.71 16,557,865.55

净利润

23,417,137.11 3,680,293.77 9,060,696.79 11,100,215.5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32,215.27 4,525,686.59 9,992,074.01 12,093,457.98

注：201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3、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130,901.63 60,774,788.59 -30,589,882.39 -53,044,700.6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665,426.20 -50,109,263.55 -37,252,938.43 -34,496,391.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146,343.48 -31,184,715.36 24,086,364.13 -10,678,053.38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0,098.71 -520,036.83 -86,404.21 -406,634.6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450,114.36 -21,039,227.15 -43,842,860.90 -98,625,780.6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60,367,849.79 251,917,735.43 272,956,962.58 316,799,823.48

注：2014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4

年

1-9

月

/2014-09-30

2013

年度

/2013-12-31

2012

年度

/2012-12-31

2011

年度

/2011-12-31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6.65% 19.95% 17.69% 18.61%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7.09 4.93 4.95 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0.69 1.53% 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03 0.08 0.0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03 0.08 0.09

注1：2014年9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注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股东权益计算。

注3：基本每股收益、期末每股净资产按各期末股本计算。

六、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4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合正电子100%股权，本次交易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2013年11月8日，盛路通信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

2、2014年1月19日，合正电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盛路通信转让合正电子100%股权。

3、2014年1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

重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日，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利润补偿协议》。

4、2014年2月12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

5、2014年2月28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议案。

6、2014年7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723号《关于核准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罗剑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7、2014年7月30日，合正电子100%股权过户登记至盛路通信名下，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完成。

七、最近三年合法合规情况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第四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南京恒电的全体股东，即杨振锋、孙小航、钟玮、吕继、李益兵、葛虎、杨洁、黄林锋、顾小

军、董自兵、张婷婷、王俊、沈磊、潘时辉、张旺、吕晨光、曾运华、刘剑、王兰翔、祁本锋、徐浩、邱莉莉、王颖慧、楼金芬、余媛媛、黄铭茜、储淑贤、施

逍霞、邵丽佳、徐辉、戎天旭、孙红怡、孙冬润、陈闯共34名自然人。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为杨华、郭依勤、杨振锋、孟立坤、石河子国杰。

除杨振锋和杨洁为兄妹关系外，其余各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杨振锋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杨振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219660213****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19

号美林东苑

通讯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19

号美林东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五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1998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34%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杨振锋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34%股权外，持股的其他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南京筑诚载波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400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5%

（二）孙小航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孙小航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219680513****

住所 南京市御道街

54

号御道家园

通讯地址 南京市御道街

54

号御道家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

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1999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4.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孙小航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24.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三）吕继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吕继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319750327****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19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19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0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4.4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吕继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14.40%股权外，持股的其他企业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南京筑诚载波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400

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物业管理

95%

（四）李益兵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李益兵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1011319680926****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光华路鑫园凯旋城

27

幢

通讯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光华路鑫园凯旋城

27

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3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12.8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李益兵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12.8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五）钟玮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钟玮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2010619681210****

住所 南京市御道街

34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御道街

34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2000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9.6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钟玮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9.6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六）葛虎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葛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1919720612****

住所 南京市秦淮区中和桥路

59-8

号怡水嘉园

通讯地址 南京市秦淮区中和桥路

59-8

号怡水嘉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2011

年至

2014

年

4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部长

-

2014

年

4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市场部部长

1.00%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葛虎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1.0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七）杨洁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杨洁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042719760116****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16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

16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6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企划办主任

1.0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杨洁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1.0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八）黄林锋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黄林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62419771122****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明月港湾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明月港湾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二室主任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部部长

0.2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黄林锋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2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九）顾小军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顾小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619810706****

住所 江宁区麒麟锦城

7

栋

通讯地址 江宁区麒麟锦城

7

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9

年

2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技术生产部部长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部部长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五组组长

0.2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顾小军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2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董自兵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董自兵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72119820321****

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5

号翠竹园

通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台区玉兰路

5

号翠竹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三室主任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三组组长

0.17%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董自兵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7%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一）张婷婷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张婷婷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28119830926****

住所 南京市白下区瑞金北村

通讯地址 南京市白下区瑞金北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一室副主任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一室主任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四组组长

0.1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张婷婷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 13%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二）王俊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王俊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2119781110****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靖安里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镇靖安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一室主任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二组组长

0.1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王俊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3%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三）沈磊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沈磊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619811103****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萍聚村

5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萍聚村

5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工艺室主任

0.12%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沈磊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2%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四）潘时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潘时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1119860111****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华汇康城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门华汇康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2011

年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部技术助理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一组组长

0.12%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潘时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2%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五）张旺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张旺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2319840729****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东郊小镇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东郊小镇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二室主任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一室主任

0.12%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张旺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2%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

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六）吕晨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吕晨光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63010419850301****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仙鹤名苑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鹤名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

2014

年

4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4

年

4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新品部部长助理

0.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吕晨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七）曾运华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曾运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6240119660221****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钟山晶典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钟山晶典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8

年至

2014

年

7

月 自主研发（无单位）

- -

2014

年

8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0.10%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曾运华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0%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八）刘剑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刘剑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1119810706****

住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东方天郡

通讯地址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学城东方天郡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三室主任

0.08%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刘剑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8%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十九）王兰翔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王兰翔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8419860126****

住所 南京市麒麟门华汇康城

通讯地址 南京市麒麟门华汇康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2012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产品二室主任

0.07%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王兰翔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7%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祁本锋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祁本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02319830701****

住所 南京市雨花区板桥新城新湖大道

8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雨花区板桥新城新湖大道

8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0.07%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祁本锋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7%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一）徐浩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徐浩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619760824****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9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9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0.0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徐浩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0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二）邱莉莉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邱莉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0619810811****

住所 南京市江东北路

330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东北路

330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11

年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质量部部长

-

2014

年

12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部部长

0.1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邱莉莉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5%的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三）王颖慧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王颖慧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32319820310****

住所 南京市江宁区天地新城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地新城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项目 任职单位

2011

年至

2013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办

/

综合办主任

-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办主任

-

201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人事办主任

/

质量部部长

0.15%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例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王颖慧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四）楼金芬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楼金芬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0519681208****

住所 南京市佛心桥

53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佛心桥

53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9

年

2

月至

2013

年

1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合同管理员

-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制造部部长

-

2014

年

12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基建办主任

0.15%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楼金芬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5%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五）余媛媛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余媛媛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11319810926****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

175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路

175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5

年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0.13%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余媛媛除直接持有南京恒电0.13%股权外，未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其他企业或拥有其他企业股权。

（二十六）黄铭茜

1、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姓名 黄铭茜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122519770411****

住所 南京市下关区热河南路

64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下关区热河南路

64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任职时间 任职单位 担任职务

持有任职单位股权比

例

2005

年

1

月至今 南京恒电电子有限公司 内控主管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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